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瑋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2年3月17日第一審判決（111年度智易字第14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42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違反著作權法無罪部分撤銷。

陳瑋如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被告陳瑋如應知「TΛIGΛ大河」家電產品臺灣之代理商係

告訴人中淶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中淶公司），並經告訴人之

股東呂承泰申辦商標註冊在案，且告訴人在www.taiga-lif

e.c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中淶公司皆享有

著作財產權，竟於民國110年12月20日前之某時，未經告訴

人許可，擅自使用告訴人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並下載、儲存

及使用於被告在蝦皮平台註冊之帳號「panda0521」，先刪

除「大河」之註冊商標字樣後，以重製再公開傳輸之方式，

張貼告訴人公司網站介紹「瞬熱式暖房機」相片共8張（下

稱系爭圖片），而侵害中淶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中淶公司提起告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理範圍：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

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

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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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審就被告涉犯違反商標法

第95條第1項、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92條之罪嫌，均為

    無罪之諭知。檢察官已明示僅就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

提起上訴，違反商標法部分則非本件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8

頁），準此，本院審理範圍為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

至於被告被訴違反商標法部分，經原審認定不構成犯罪，未

據檢察官提起上訴，該部分業已確定，即非本院審理範圍，

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0至52頁、

第70至71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

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事項

一、經查，被告不爭執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

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皆由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且

上揭犯罪事實，被告對客觀事實部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他2746卷第4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原審卷第

44至45頁、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亞衛巴

燕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謝尚伯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

（他2746卷第4至5頁反面），並有告訴人創作之原始商品圖

檔(他3342卷第11頁)、被告商品刊登列印資料(他3342卷第1

5至22頁)在卷可稽，從而，本案客觀犯罪事實部分事證明

確，被告雖辯稱其使用系爭圖片，沒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意

思，並無主觀上惡意，其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因無知的錯

誤，而使用系爭照片云云，惟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

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被告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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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法避免」之情形（詳如後述理由三㈡），被告上開

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

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

製作；又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

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

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

容而言，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第10款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圖片，再上傳至網

路賣場頁面，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

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

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

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司法院10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

會「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3號大會研討

結果參照）。

  ㈡本案被告擅自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系爭圖片後，再

上傳至蝦皮購物網站，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

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

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

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

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罪。

三、原審判決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之利

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

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

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

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

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

之影響。」，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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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審判決雖認為：「本件被告張貼照片之目的實乃為讓網

路上之買家明確知悉其所販售之商品為二手真品，與一般

商業習慣無悖，況被告利用上揭網頁圖片內容之結果，亦

可使消費者更加認識告訴人產品之詳細規格尺寸，非無增

加其市場能見度之效果，應屬善意、合理使用之範疇，自

難認有何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等語（原審判決書第

4頁）。

    ⒉惟查，被告係將系爭圖片使用於販售「瞬熱式暖房機」，

促使消費者加以購買，自屬商業目的；且就利用性質而

言，其係重製告訴人原始廣告圖片之內容，未作修改即刊

登在其拍賣網站上，毫無轉化幅度；而告訴人之原始廣告

圖片內容並非僅針對產品外觀之單純拍攝，其光影、色

調、氣氛、人物、背景家具的安排、所附文字美編等，尚

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應給予相應之保護；又告訴

人公司網站有在販賣「瞬熱式暖房機」商品，被告重製上

傳系爭圖片，並同樣使用於販售相同商品，以質、量而

言，所占之比例顯然極高，被告雖只是為轉售二手真品，

但其不勞而輕率使用告訴人公司之系爭著作圖片，不無侵

蝕告訴人利用該原始廣告圖片以行銷產品之潛在市場，綜

合以上各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係屬於合理使用。

  ㈡又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

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

而究竟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

欠缺違法性之認識，即以無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欠缺

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44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可否避免，應

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

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

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謹慎查詢之義務，不能

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不知自己之行為屬違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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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規避法律之處罰，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

而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

    ⒈被告雖辯稱：「我是去copy其他蝦皮賣家的商品照，因為

我當時懷孕和坐月子搬家到竹北，商品在竹東娘家，不方

便拍攝實品照，商品照我沒有任何修改，要取得授權有一

點難度，只是要轉賣商品，這樣有點奇怪，我有點無法理

解。」（原審卷第31、47頁）、「因為我只是要轉賣這個

商品，而且我也不是直接到他們公司網站找到的圖片，我

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此產品的原始公司，及原本的圖片在

何處，我實在是想要將此商品販售給需要的人，所以我不

認為我有傷害到中淶公司。」等語（本院卷第73頁）。

    ⒉惟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為34歲之成年人，且具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從系爭圖片之外觀，被告應知悉其係有

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物，則被告對於重製、公開傳輸

有侵害著作權疑慮之圖片，將可能致著作財產權人之智慧

財產權益因而遭致侵害乙節，自應有所認知，且著作權法

之基本概念在我國顯屬一般成年人之常識，被告縱使對違

法性之認知有些不足，但尚未達不可避免程度，當不得據

此而阻卻其刑事責任，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採。但按

被告之涉案情節，僅係為轉售一台甫購入不久，但不便使

用之閒置商品，未經深思熟慮，率而使用同款商品之系爭

圖片，其涉案情節尚屬輕微，得依刑法第十六條規定減輕

其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涉犯前揭犯罪事實，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如前揭理由二㈠㈡所示。是原審判決被告違反著作權法部分

無罪之諭知，應有違誤，檢察官就此部分之上訴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告訴人之著

作財產權，任意擅自重製、公開傳輸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

本案著作，造成告訴人之損害，應予非難，然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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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一歲半的小孩，在外租屋，不需扶養父母，目前留職停

薪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3至74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此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

55頁）在卷可稽，並已賠付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

  ㈤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8之3頁）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

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已

如上述，而告訴代理人亦表明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本院

卷第55頁），本院衡酌被告犯後確有知所悔悟與盡力填補告

訴人所受損害之具體表現，而被告歷經此次偵審程序，當能

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

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志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於原審、檢察官王

碧霞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蕭文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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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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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瑋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第一審判決（111年度智易字第1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4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違反著作權法無罪部分撤銷。
陳瑋如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被告陳瑋如應知「TΛIGΛ大河」家電產品臺灣之代理商係告訴人中淶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中淶公司），並經告訴人之股東呂承泰申辦商標註冊在案，且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中淶公司皆享有著作財產權，竟於民國110年12月20日前之某時，未經告訴人許可，擅自使用告訴人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並下載、儲存及使用於被告在蝦皮平台註冊之帳號「panda0521」，先刪除「大河」之註冊商標字樣後，以重製再公開傳輸之方式，張貼告訴人公司網站介紹「瞬熱式暖房機」相片共8張（下稱系爭圖片），而侵害中淶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中淶公司提起告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理範圍：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審就被告涉犯違反商標法第95條第1項、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92條之罪嫌，均為
    無罪之諭知。檢察官已明示僅就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提起上訴，違反商標法部分則非本件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8頁），準此，本院審理範圍為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至於被告被訴違反商標法部分，經原審認定不構成犯罪，未據檢察官提起上訴，該部分業已確定，即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0至52頁、第70至71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經查，被告不爭執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皆由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且上揭犯罪事實，被告對客觀事實部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他2746卷第4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原審卷第44至45頁、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亞衛巴燕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謝尚伯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他2746卷第4至5頁反面），並有告訴人創作之原始商品圖檔(他3342卷第11頁)、被告商品刊登列印資料(他3342卷第15至22頁)在卷可稽，從而，本案客觀犯罪事實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雖辯稱其使用系爭圖片，沒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意思，並無主觀上惡意，其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因無知的錯誤，而使用系爭照片云云，惟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被告並無所謂「無法避免」之情形（詳如後述理由三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又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而言，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圖片，再上傳至網路賣場頁面，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司法院10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3號大會研討結果參照）。
  ㈡本案被告擅自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系爭圖片後，再上傳至蝦皮購物網站，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三、原審判決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⒈原審判決雖認為：「本件被告張貼照片之目的實乃為讓網路上之買家明確知悉其所販售之商品為二手真品，與一般商業習慣無悖，況被告利用上揭網頁圖片內容之結果，亦可使消費者更加認識告訴人產品之詳細規格尺寸，非無增加其市場能見度之效果，應屬善意、合理使用之範疇，自難認有何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等語（原審判決書第4頁）。
    ⒉惟查，被告係將系爭圖片使用於販售「瞬熱式暖房機」，促使消費者加以購買，自屬商業目的；且就利用性質而言，其係重製告訴人原始廣告圖片之內容，未作修改即刊登在其拍賣網站上，毫無轉化幅度；而告訴人之原始廣告圖片內容並非僅針對產品外觀之單純拍攝，其光影、色調、氣氛、人物、背景家具的安排、所附文字美編等，尚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應給予相應之保護；又告訴人公司網站有在販賣「瞬熱式暖房機」商品，被告重製上傳系爭圖片，並同樣使用於販售相同商品，以質、量而言，所占之比例顯然極高，被告雖只是為轉售二手真品，但其不勞而輕率使用告訴人公司之系爭著作圖片，不無侵蝕告訴人利用該原始廣告圖片以行銷產品之潛在市場，綜合以上各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係屬於合理使用。
  ㈡又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而究竟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即以無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44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可否避免，應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謹慎查詢之義務，不能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不知自己之行為屬違法為由，而規避法律之處罰，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而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
    ⒈被告雖辯稱：「我是去copy其他蝦皮賣家的商品照，因為我當時懷孕和坐月子搬家到竹北，商品在竹東娘家，不方便拍攝實品照，商品照我沒有任何修改，要取得授權有一點難度，只是要轉賣商品，這樣有點奇怪，我有點無法理解。」（原審卷第31、47頁）、「因為我只是要轉賣這個商品，而且我也不是直接到他們公司網站找到的圖片，我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此產品的原始公司，及原本的圖片在何處，我實在是想要將此商品販售給需要的人，所以我不認為我有傷害到中淶公司。」等語（本院卷第73頁）。
    ⒉惟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為34歲之成年人，且具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系爭圖片之外觀，被告應知悉其係有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物，則被告對於重製、公開傳輸有侵害著作權疑慮之圖片，將可能致著作財產權人之智慧財產權益因而遭致侵害乙節，自應有所認知，且著作權法之基本概念在我國顯屬一般成年人之常識，被告縱使對違法性之認知有些不足，但尚未達不可避免程度，當不得據此而阻卻其刑事責任，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採。但按被告之涉案情節，僅係為轉售一台甫購入不久，但不便使用之閒置商品，未經深思熟慮，率而使用同款商品之系爭圖片，其涉案情節尚屬輕微，得依刑法第十六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涉犯前揭犯罪事實，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如前揭理由二㈠㈡所示。是原審判決被告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無罪之諭知，應有違誤，檢察官就此部分之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任意擅自重製、公開傳輸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本案著作，造成告訴人之損害，應予非難，然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扶養一歲半的小孩，在外租屋，不需扶養父母，目前留職停薪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3至74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此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稽，並已賠付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
  ㈤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8之3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已如上述，而告訴代理人亦表明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本院卷第55頁），本院衡酌被告犯後確有知所悔悟與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具體表現，而被告歷經此次偵審程序，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志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於原審、檢察官王碧霞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蕭文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瑋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2年3月17日第一審判決（111年度智易字第14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42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違反著作權法無罪部分撤銷。

陳瑋如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被告陳瑋如應知「TΛIGΛ大河」家電產品臺灣之代理商係告

    訴人中淶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中淶公司），並經告訴人之股

    東呂承泰申辦商標註冊在案，且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

    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中淶公司皆享有著

    作財產權，竟於民國110年12月20日前之某時，未經告訴人

    許可，擅自使用告訴人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並下載、儲存及

    使用於被告在蝦皮平台註冊之帳號「panda0521」，先刪除

    「大河」之註冊商標字樣後，以重製再公開傳輸之方式，張

    貼告訴人公司網站介紹「瞬熱式暖房機」相片共8張（下稱

    系爭圖片），而侵害中淶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中淶公司提起告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理範圍：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

    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

    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審就被告涉犯違反商標法

    第95條第1項、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92條之罪嫌，均為

    無罪之諭知。檢察官已明示僅就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

    提起上訴，違反商標法部分則非本件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8

    頁），準此，本院審理範圍為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

    至於被告被訴違反商標法部分，經原審認定不構成犯罪，未

    據檢察官提起上訴，該部分業已確定，即非本院審理範圍，

    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0至52頁、

    第70至71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

    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事項

一、經查，被告不爭執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

    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皆由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且

    上揭犯罪事實，被告對客觀事實部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他2746卷第4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原審卷第

    44至45頁、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亞衛巴

    燕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謝尚伯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

    他2746卷第4至5頁反面），並有告訴人創作之原始商品圖檔

    (他3342卷第11頁)、被告商品刊登列印資料(他3342卷第15

    至22頁)在卷可稽，從而，本案客觀犯罪事實部分事證明確

    ，被告雖辯稱其使用系爭圖片，沒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意思，

    並無主觀上惡意，其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因無知的錯誤，

    而使用系爭照片云云，惟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

    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被告並無所謂「

    無法避免」之情形（詳如後述理由三㈡），被告上開犯行，

    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

    作；又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

    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

    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而言，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圖片，再上傳至網路賣

    場頁面，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

    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

    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

    前行為，不另論罪（司法院10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3號大會研討結果

    參照）。

  ㈡本案被告擅自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系爭圖片後，再

    上傳至蝦皮購物網站，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

    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

    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

    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

    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罪。

三、原審判決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之利

    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

    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

    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

    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

    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

    之影響。」，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⒈原審判決雖認為：「本件被告張貼照片之目的實乃為讓網

      路上之買家明確知悉其所販售之商品為二手真品，與一般

      商業習慣無悖，況被告利用上揭網頁圖片內容之結果，亦

      可使消費者更加認識告訴人產品之詳細規格尺寸，非無增

      加其市場能見度之效果，應屬善意、合理使用之範疇，自

      難認有何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等語（原審判決書第

      4頁）。

    ⒉惟查，被告係將系爭圖片使用於販售「瞬熱式暖房機」，

      促使消費者加以購買，自屬商業目的；且就利用性質而言

      ，其係重製告訴人原始廣告圖片之內容，未作修改即刊登

      在其拍賣網站上，毫無轉化幅度；而告訴人之原始廣告圖

      片內容並非僅針對產品外觀之單純拍攝，其光影、色調、

      氣氛、人物、背景家具的安排、所附文字美編等，尚表現

      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應給予相應之保護；又告訴人公

      司網站有在販賣「瞬熱式暖房機」商品，被告重製上傳系

      爭圖片，並同樣使用於販售相同商品，以質、量而言，所

      占之比例顯然極高，被告雖只是為轉售二手真品，但其不

      勞而輕率使用告訴人公司之系爭著作圖片，不無侵蝕告訴

      人利用該原始廣告圖片以行銷產品之潛在市場，綜合以上

      各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係屬於合理使用。

  ㈡又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

    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

    而究竟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

    欠缺違法性之認識，即以無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欠缺

    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44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可否避免，應

    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

    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

    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謹慎查詢之義務，不能

    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不知自己之行為屬違法為由

    ，而規避法律之處罰，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而

    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

    ⒈被告雖辯稱：「我是去copy其他蝦皮賣家的商品照，因為

      我當時懷孕和坐月子搬家到竹北，商品在竹東娘家，不方

      便拍攝實品照，商品照我沒有任何修改，要取得授權有一

      點難度，只是要轉賣商品，這樣有點奇怪，我有點無法理

      解。」（原審卷第31、47頁）、「因為我只是要轉賣這個

      商品，而且我也不是直接到他們公司網站找到的圖片，我

      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此產品的原始公司，及原本的圖片在

      何處，我實在是想要將此商品販售給需要的人，所以我不

      認為我有傷害到中淶公司。」等語（本院卷第73頁）。

    ⒉惟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為34歲之成年人，且具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從系爭圖片之外觀，被告應知悉其係有

      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物，則被告對於重製、公開傳輸

      有侵害著作權疑慮之圖片，將可能致著作財產權人之智慧

      財產權益因而遭致侵害乙節，自應有所認知，且著作權法

      之基本概念在我國顯屬一般成年人之常識，被告縱使對違

      法性之認知有些不足，但尚未達不可避免程度，當不得據

      此而阻卻其刑事責任，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採。但按

      被告之涉案情節，僅係為轉售一台甫購入不久，但不便使

      用之閒置商品，未經深思熟慮，率而使用同款商品之系爭

      圖片，其涉案情節尚屬輕微，得依刑法第十六條規定減輕

      其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涉犯前揭犯罪事實，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如前揭理由二㈠㈡所示。是原審判決被告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無

    罪之諭知，應有違誤，檢察官就此部分之上訴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告訴人之著

    作財產權，任意擅自重製、公開傳輸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

    本案著作，造成告訴人之損害，應予非難，然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扶養一歲半的小孩，在外租屋，不需扶養父母，目前留職停

    薪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3至74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此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55

    頁）在卷可稽，並已賠付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

  ㈤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8之3頁）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

    ，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已如

    上述，而告訴代理人亦表明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本院卷

    第55頁），本院衡酌被告犯後確有知所悔悟與盡力填補告訴

    人所受損害之具體表現，而被告歷經此次偵審程序，當能知

    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

    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志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於原審、檢察官王

碧霞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蕭文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瑋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第一審判決（111年度智易字第1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4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違反著作權法無罪部分撤銷。

陳瑋如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被告陳瑋如應知「TΛIGΛ大河」家電產品臺灣之代理商係告訴人中淶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中淶公司），並經告訴人之股東呂承泰申辦商標註冊在案，且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中淶公司皆享有著作財產權，竟於民國110年12月20日前之某時，未經告訴人許可，擅自使用告訴人之商品照片及圖文，並下載、儲存及使用於被告在蝦皮平台註冊之帳號「panda0521」，先刪除「大河」之註冊商標字樣後，以重製再公開傳輸之方式，張貼告訴人公司網站介紹「瞬熱式暖房機」相片共8張（下稱系爭圖片），而侵害中淶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中淶公司提起告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院審理範圍：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審就被告涉犯違反商標法第95條第1項、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92條之罪嫌，均為

    無罪之諭知。檢察官已明示僅就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提起上訴，違反商標法部分則非本件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8頁），準此，本院審理範圍為被告被訴違反著作權法部分，至於被告被訴違反商標法部分，經原審認定不構成犯罪，未據檢察官提起上訴，該部分業已確定，即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50至52頁、第70至71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經查，被告不爭執告訴人在www.taiga-life.com.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照片及圖文，皆由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且上揭犯罪事實，被告對客觀事實部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他2746卷第4頁反面至第5頁反面、原審卷第44至45頁、本院卷第5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亞衛巴燕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謝尚伯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他2746卷第4至5頁反面），並有告訴人創作之原始商品圖檔(他3342卷第11頁)、被告商品刊登列印資料(他3342卷第15至22頁)在卷可稽，從而，本案客觀犯罪事實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雖辯稱其使用系爭圖片，沒有違反著作權法之意思，並無主觀上惡意，其係在不知情之狀況下，因無知的錯誤，而使用系爭照片云云，惟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其刑事責任，在本案中被告並無所謂「無法避免」之情形（詳如後述理由三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又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而言，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圖片，再上傳至網路賣場頁面，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司法院10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3號大會研討結果參照）。

  ㈡本案被告擅自重製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系爭圖片後，再上傳至蝦皮購物網站，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三、原審判決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⒈原審判決雖認為：「本件被告張貼照片之目的實乃為讓網路上之買家明確知悉其所販售之商品為二手真品，與一般商業習慣無悖，況被告利用上揭網頁圖片內容之結果，亦可使消費者更加認識告訴人產品之詳細規格尺寸，非無增加其市場能見度之效果，應屬善意、合理使用之範疇，自難認有何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等語（原審判決書第4頁）。

    ⒉惟查，被告係將系爭圖片使用於販售「瞬熱式暖房機」，促使消費者加以購買，自屬商業目的；且就利用性質而言，其係重製告訴人原始廣告圖片之內容，未作修改即刊登在其拍賣網站上，毫無轉化幅度；而告訴人之原始廣告圖片內容並非僅針對產品外觀之單純拍攝，其光影、色調、氣氛、人物、背景家具的安排、所附文字美編等，尚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應給予相應之保護；又告訴人公司網站有在販賣「瞬熱式暖房機」商品，被告重製上傳系爭圖片，並同樣使用於販售相同商品，以質、量而言，所占之比例顯然極高，被告雖只是為轉售二手真品，但其不勞而輕率使用告訴人公司之系爭著作圖片，不無侵蝕告訴人利用該原始廣告圖片以行銷產品之潛在市場，綜合以上各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係屬於合理使用。

  ㈡又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而究竟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即以無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44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可否避免，應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知識程度等一切因素考量，判斷行為人是否得以意識到行為之違法，且當行為人對自己之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疑慮時，即負有謹慎查詢之義務，不能恣意以不確定之猜測，擅斷主張不知自己之行為屬違法為由，而規避法律之處罰，否則倘若一律可主張欠缺不法意識而免責，無異鼓勵輕率，亦未符合社會良性之期待。

    ⒈被告雖辯稱：「我是去copy其他蝦皮賣家的商品照，因為我當時懷孕和坐月子搬家到竹北，商品在竹東娘家，不方便拍攝實品照，商品照我沒有任何修改，要取得授權有一點難度，只是要轉賣商品，這樣有點奇怪，我有點無法理解。」（原審卷第31、47頁）、「因為我只是要轉賣這個商品，而且我也不是直接到他們公司網站找到的圖片，我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此產品的原始公司，及原本的圖片在何處，我實在是想要將此商品販售給需要的人，所以我不認為我有傷害到中淶公司。」等語（本院卷第73頁）。

    ⒉惟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為34歲之成年人，且具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系爭圖片之外觀，被告應知悉其係有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物，則被告對於重製、公開傳輸有侵害著作權疑慮之圖片，將可能致著作財產權人之智慧財產權益因而遭致侵害乙節，自應有所認知，且著作權法之基本概念在我國顯屬一般成年人之常識，被告縱使對違法性之認知有些不足，但尚未達不可避免程度，當不得據此而阻卻其刑事責任，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採。但按被告之涉案情節，僅係為轉售一台甫購入不久，但不便使用之閒置商品，未經深思熟慮，率而使用同款商品之系爭圖片，其涉案情節尚屬輕微，得依刑法第十六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涉犯前揭犯罪事實，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如前揭理由二㈠㈡所示。是原審判決被告違反著作權法部分無罪之諭知，應有違誤，檢察官就此部分之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任意擅自重製、公開傳輸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本案著作，造成告訴人之損害，應予非難，然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素行，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扶養一歲半的小孩，在外租屋，不需扶養父母，目前留職停薪之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3至74頁)，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此有調解筆錄（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稽，並已賠付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

  ㈤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68之3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已如上述，而告訴代理人亦表明願意給予被告緩刑機會（本院卷第55頁），本院衡酌被告犯後確有知所悔悟與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具體表現，而被告歷經此次偵審程序，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志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於原審、檢察官王碧霞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智慧財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蕭文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郭宇修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